
2014年 8 月 22 日 星期五

B11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266� � � �证券简称：北京城建 编号：2014-39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50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7.8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3,900,000,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3,820,800,000.00元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589,743 784,599,995.40 12

2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780,000,000.00 12

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4,641,026 582,200,002.80 12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128,205 390,999,999.00 12

5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 390,000,000.00 36

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 390,000,000.00 12

7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320,513 291,100,001.40 12

8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320,513 291,100,001.40 12

合计

500,000,000 3,900,000,000.00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4年8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8月20日；除城建集团以外的其他7家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 、“公司”或“发行人” ）于2013年8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并于2013年8月27日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与北京城

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监管部门的审核过程

2013年8月20日，北京市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资

产权[2013]170号），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城建集团的认购情况等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进行了批复。

2014年3月2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北京城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

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2014年4月16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397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数量：500,000,000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7.80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3年8月9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即9.38元/股。

若发行人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

2013年8月22日，公司实施了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88,9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股利0.37元（含税）。公司据此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9.01元/股。

2014年4月21日，公司实施了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88,9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4.4元（含税）、每10股转增2股。公司据此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7.15元/股。

在上述原则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

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7.80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申购日（2014年8

月8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8.55元/股的91.23%。

5、募集资金总额：3,900,000,000.00元

6、发行费用：79,200,000.00元

7、募集资金净额：3,820,800,000.00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4年8月11日，北京城建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上述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各发行对象根据

《缴款通知》的要求向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截至2014年8月14日，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到北京城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3,900,000,000.00元。缴款专用账户募

集资金实收情况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准验字[2014]� 1054号验资报告。

2014年8月15日，募集资金足额划至北京城建指定的资金账户。

2014年8月18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北京城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

XYZH/2014A8011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8月15日，北京城建非公开发行普通股500,

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900,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79,2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820,800,000.0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500,000,000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14年8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城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了本次发行工作，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北京城建本次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北京城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北京城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589,743 784,599,995.40

2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780,000,000.00

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4,641,026 582,200,002.80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128,205 390,999,999.00

5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 390,000,000.00

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 390,000,000.00

7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320,513 291,100,001.40

8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320,513 291,100,001.40

合计

500,000,000 3,900,000,000.00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500,000,000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545,454,545股；发行对象为8名，不超过10名，符

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各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注册资本：200,000,000元

认购数量：100,589,743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2、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3号4004-44室

法定代表人：肖坚

注册资本：120,000,000元

认购数量：100,000,000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3、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一般经营项目：无。

注册资本：3,972,408,332元

认购数量：74,641,026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4、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4层04、05、06、07、08、10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

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800,000,000元

认购数量：50,128,205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5、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徐贱云

经营范围：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承担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民用、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房地产开发、商品

房销售；机械施工、设备安装；商品混凝土、钢木制品、建筑机械、设备制造及销售；建筑机械设备及车辆租赁；仓储、运输服务；

购销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轻工材料、机械电器设备、木材；零售汽车（不含小轿车）；饮食服务；物业管理；承包境外工程

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 向境外派遣工程、 生产及服务行业所需的劳务人员 （不含海

员）。

注册资本：108,197.3万元

认购数量：50,000,000股

限售期限：36个月

关联关系：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最近一年与发行人的交易主要为施工、代理劳务及股权转让等关

联交易，详细内容请参见北京城建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为了彻底解决北京城建与城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和北京城建新

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 ）的同业竞争问题，城建集团承诺：

在履行相应内部程序及符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城建集团将于2015年12月31日前、2018年12月31日前，通过包括

但不限于股权或资产出售、向北京城建资产注入或由北京城建现金收购等可行方式，彻底解决新城公司、开发公司与北京城

建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2014年4月17日，城建集团与北京城建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北京城建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新城公司全部股权，最终转

让价格以北京市国资委批复的评估结果为准。

除此之外，城建集团未来与北京城建之间暂无重大安排，若未来存在重大安排，将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6、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40楼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

注册资本：150,000,000元

认购数量：50,000,000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7、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6层

法定代表人：杨文升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00元

认购数量：37,320,513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8、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981号3幢316室

法定代表人：姜明生

经营范围：证券投资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注册资本：280,000,000元

认购数量：37,320,513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

股

）

1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8,240,936 50.41 -

2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997,547 3.60 -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1,110,670 3.50 -

4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691,244 3.34 -

5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018L－FH001

沪

10,630,201 1.20 -

6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5,697,355 0.64 -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008C－CT001

沪

5,577,438 0.63 -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沪

4,497,666 0.51 -

9

交通银行

－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681,078 0.41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617,300 0.41 -

注：2014年4月21日，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88,9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4.4元、每10股转增2股）。2014年5月5日至2014年7月16日，城建集团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北京城建44,996,

570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截至2014年8月20日收市），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

股

）

1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32,885,693 40.39 50,000,000

2

易方达资产

-

广发证券

-

中融信托

-

中融证赢

7

号

定向增发单一资金信托

100,000,000 6.38 100,000,000

3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中和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52,038,461 3.32 52,038,461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50,128,205 3.20 50,128,205

5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信托

-

盛唐

40

号

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00 3.19 50,000,000

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华宝

-

浦发北京

1

号单一

资金信托

37,320,513 2.38 37,320,513

6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陆家嘴信托 畅享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37,320,513 2.38 37,320,513

6

浦银安盛基金

-

浦发银行

-

浦银安盛

-

天首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37,320,513 2.38 37,320,513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4,874,927 2.23 0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沪

27,381,543 1.75 0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500,000,000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情况 变更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无限售流通股

1,067,040,000 100.00% 0 0.00% 1,067,040,000 68.09%

二

、

限售流通股

0 0.00% 500,000,000 100.00% 500,000,000 31.91%

总股本

1,067,040,000 100.00% 500,000,000 - 1,567,040,000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管理层就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具体的讨论与分析，包括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的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等。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的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

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3,820,800,000.00元，以公司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合并口径财务数据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总资产将增加至41,714,740,475.58元，增幅10.08%，归属母公司净资产将增加至12,519,697,601.33元，增幅43.92%。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有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

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除城建集团外，其他投资者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管理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发生变化。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

吕晓峰

、

郭瑛英

项目协办人

：

栾晓洁

经办人员

：

宋双喜

、

贺星强

、

徐光辉

、

陈功勇

、

于洋

、

费俊淇

联系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

E

座

3

层

联系电话

：

010-65608299

传 真

：

010-65608451

（

二

）

发行人律师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贺宝银

经办律师

：

董寒冰

、

张晓明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

三期

）

10

层

联系电话

：

010-57068104

传 真

：

010-85150267

（

三

）

审计机构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张昆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张昆

、

成岚

、

刘宇

联系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

：

010-59675588

传 真

：

010-65547190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审核报告；

4、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1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股票代码：60026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3号4004-44室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2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八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下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城建”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北京城建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97）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关全体成员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指

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包括城建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家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432,852,386

股股票的行为

（

已按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后将调整为不超过

545,454,545

股

本报告书 指

《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京城建签署的

《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44

室

法定代表人 肖坚

注册资本

1.2

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003000015820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

、

投资顾问

、

财务顾问

、

企业资产重组

、

并购及项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股权

投资

、

委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401071940382

股东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广东易兆恒投资有限公司

、

广东易宏冠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2

楼

邮政编码

51062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肖坚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北京城建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

的投资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北京城建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北京城建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北京城建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4年4月16日，北京城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397号），其核准北京城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32,852,386股新股。北京城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认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北京城建本次发行股票价格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即9.38元/股。如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2013年8月22日，公司实施了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88,9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股利0.37元（含税），现金分红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9.01元/股。

根据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拟以2013年12月31日

总股本88,9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4元（含税）、每10股转增2股。公司已于2014年4月8日召开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 利润分配完成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价格调整为不低于7.15元/

股。

北京城建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500,000,000股。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获配100,000,000股，认购金额78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京城建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北京城建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北京城建权益

股份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按发行完成后总股本计算

）

0 0% 10000 6.38%

（二）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北京城建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履行必要批准程序。

（四）转让限制或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所认购的由北京城建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北京城建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京城建最近一年及一期不存在重大交易，亦无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

安排。

四、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北京城建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北京城建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北京城建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城建签署的《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单位名称：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肖坚

日期：2014年8月1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

号城建开发大厦

股票简称 北京城建 股票代码

60026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珠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

股

）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 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增加

100,000,000

股 变动比例

：

增加

6.3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 月是否 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坚

2014年8月13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股票代码：600266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18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18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八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北

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关全体成员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城建集团

指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公司 指 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城公司 指 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A

股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或本次

发行

指

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包括城建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家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432,852,

386

股股票的行为

（

已按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

后调整为不超过

545,454,545

股

，

实际发行

500,000,000

股

本报告书 指

《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北京市国资委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徐贱云

注册资本

108,197.3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成立日期

1993

年

11

月

8

日

营业期限 自

1997

年

06

月

19

日至

2047

年

06

月

18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05019473

经营范围

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

承担各类型工业

、

能源

、

交通

、

民用

、

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

；

房地

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机械施工

、

设备安装

；

商品混凝土

、

钢木制品

、

建筑机械

、

设备制造及销售

；

建

筑机械设备及车辆租赁

；

仓储

、

运输服务

；

购销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化工轻工材料

、

机械电器设

备

、

木材

；

零售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饮食服务

；

物业管理

；

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向境外派遣工程

、

生产及服务行业所需的劳务人员

（

不含海

员

）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8101909934

股东名称 北京市国资委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徐贱云 男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北京城建董事长

陈代华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北京城建副董事长

李卫红 女 党委副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姚广红 男 董事

、

纪委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北京城建监事会主席

李太祥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徐荣明 男 董事

、

工会主席 中国 北京 无

王斌 男 外部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李振长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郭威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樊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北京城建董事

王丽萍 女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史育斌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朱国栋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彭成均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张晋勋 男 总工程师 中国 北京 无

李莉 女 财务总监 中国 北京 无

王笑君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无

刘方信 男 监事会主任 中国 北京 无

芦淑芳 女 监事会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仅有1家：即持有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HK1599）571,031,118股股票，占普通股总数的

44.87%，为其控股股东。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北京城建投资价值分析与前景判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北京城建股票并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持股计划

北京城建于2014年7月7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自2014年7

月7日起算）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北京城建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3%。2014年7月7日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北京城建股份23,655,800股，已达到北京城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总

股份的2.22%。该增持计划正在履行过程中。在未来计划期限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增持北京城建股

份。若增持北京城建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北京城建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京城建537,889,1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1%。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二级市场增持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二级市场增持股票已经城建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取得北京市国资委关于城建集团增持北京城建

股票的批复。

在二级市场增持股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京城建537,889,1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41%。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和

《15号准则》，2014年5月5日至2014年7月1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北京城建44,996,570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票将在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北京城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决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北京市国资委关于北京城建非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97号）

批准， 北京城建2014年8月向包括城建集团在内的8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5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价格为7.80元/股。其

中，信息披露义务人经城建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以现金认购北京城建本次发行的股票50,000,000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北京城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3年8月9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北京城建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9.38元/股。若北京城建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之间发生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因北京城建先后实施了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2013年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调整为不低于7.15元/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北京城建股票自本次发行新增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权益变动数量及比例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京城建股票537,889,123股，占总股本的50.41%。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及参与认购

北京城建本次发行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在北京城建的持股数量94,996,570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6.06%。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京城建股票632,885,693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40.39%。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有北京城建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北京城建权益

持股数量

占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比例

权益变动

数量

占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537,889,123 50.41% 94,996,570 6.06% 632,885,693 40.39%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北京城建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一）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北京城建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北京城建控股股东，所发生的重大交易为关联交易，最近一年一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施工、代理劳务

及股权转让等，详细内容请参见北京城建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二）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为彻底解决北京城建与城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开发公司、新城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城建集团承诺：

在履行相应内部程序及符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城建集团将于2015年12月31日前、2018年12月31日前，通过包括

但不限于股权或资产出售、向北京城建资产注入或由北京城建现金收购等可行方式，彻底解决新城公司、开发公司与北京城

建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2014年4月17日，城建集团与北京城建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北京城建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新城公司全部股权，最终转

让价格以北京市国资委批复的评估结果为准。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北京城建之间暂无重大安排，若未来存在重大安排，将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和信息披

露程序。

四、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北京城建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北京城建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卖北京城建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变动股数

（

股

）

交易价格区间

2014

年

5

月 增持

11,055,037 7.41

元

/

股至

7.77

元

/

股

2014

年

6

月 增持

8,192,133 7.05

元

/

股至

7.49

元

/

股

2014

年

7

月 增持

25,749,400 7.64

元

/

股至

8.47

元

/

股

合计

44,996,570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城建签署的《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

四、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城建签署的《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贱云

日期：2014年8月2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

号城建开发大厦

股票简称 北京城建 股票代码

60026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537,889,123

（

股

）

持股比例

：

50.41%

本次权 益变动 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增加

94,996,570

股 变动比例

：

增加

6.0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 月是否 在二 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贱云

日期：2014年8月20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股票代码：600266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1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八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下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城建”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北京城建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97号）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关全体成员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指

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包括城建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家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432,852,386

股股票的行为

（

已按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后将调整为不超过

545,454,545

股

本报告书 指

《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京城建签署的

《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阮琪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6

月

21

日至不约定期限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05579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09577433812

股东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40%

；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比

例为

30%

；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30%

；

通讯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1

楼

邮政编码

20012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阮琪 男 董事长 中国 杭州 否

刘未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骆旭升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吴梦根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朱颖 女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姚先国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朱洪超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黄惠 女 督察长 中国 上海 否

王家俊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杨铁军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人除持有北京城建股份外，还持有以下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 信息披露人持有

四川路桥（股票代码600039）、龙泉股份（股票代码：002671）、天目药业（股票代码：600671）、现代制药（战略投资，股票代码：

600420）。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北京城建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

的投资收益，为公司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中和1号、中和2号、中和3号、中和4号、中和5号及平安

信托33号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北京城建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北京城建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中和1号、中和2号、中和3号、中和4号、中和5号及平安信托

33号未持有北京城建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4年4月16日，北京城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397号），其核准北京城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32,852,386股新股。北京城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认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北京城建本次发行股票价格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即9.38元/股。如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2013年8月22日，公司实施了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88,9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股利0.37元（含税），现金分红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9.01元/股。

根据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拟以2013年12月31日

总股本88,9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4元（含税）、每10股转增2股。公司已于2014年4月8日召开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 利润分配完成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价格调整为不低于7.15元/

股。

北京城建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500,000,000股。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获配100,589,743股，认购金额784,599,995.40

元。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中和1号、中和2号、中和3号、中和4号、中和5号及平安信托33号持有北京城建权

益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北京城建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北京城建权益

股份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按发行完成后总股本计算

）

0 0% 10058.9743 6.42%

（二）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北京城建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履行必要批准程序。

（四）转让限制或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通过旗下中和1号、中和2号、中和3号、中和4号、中和5号及平安信托33号所认购的由北京城建本次

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北京城建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京城建最近一年及一期不存在重大交易，亦无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

安排。

四、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北京城建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北京城建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中和1号、中和2号、中和3号、中和4号、中和5号及平安信托33号不存在买

卖北京城建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城建签署的《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阮琪

日期：2014年8月22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

号城建开发大厦

股票简称 北京城建 股票代码

60026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 吴淞 路

619

号

505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中和

1

号

、

中和

2

号

、

中和

3

号

、

中和

4

号

、

中和

5

号及平安

信托

33

号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

股

）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 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中和

1

号

、

中和

2

号

、

中和

3

号

、

中和

4

号

、

中和

5

号及平安

信托

33

号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增加

100,589,743

股 变动比例

：

增加

6.42%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中和

1

号

、

中和

2

号

、

中和

3

号

、

中和

4

号

、

中和

5

号及平安

信托

33

号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中和

1

号

、

中和

2

号

、

中和

3

号

、

中和

4

号

、

中和

5

号及平安

信托

33

号 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琪

2014年8月22日


